
 
 

誠美樸真社區 

第五屆管理委員會第 2 次會議會議記錄 

 
 

會議名稱 誠美樸真社區第五屆第 2次管理例會 

會議時間 112年 11月 20日(一)19:00 會議地點 A棟 2樓聯誼廳 

會議主席 主任委員：劉智慧 會議記錄 社區經理高永倫 

出席人員 
副 主 委：林芷羽  監察委員：楊靜利 

財務委員：溫凱妮  總務委員：侯謙如 
列席人員 東京都張哲嘉襄理 

壹、 出席人數:應出席 5 員，實際出席 3 員；已達法定開會人數。 

貳、 主席致詞：  

參、 管理中心報告： 

   一、社區居住概況：本月無搬遷及入住住戶 

總戶數： 85戶 

上月住屋概況 本月住屋現況 

常住 出租 其他 常住 出租 其他 

72 4 9 72 4 9 

託售戶：0戶。 

承租戶：4戶。 

裝潢戶：0戶。 

其  他：包含未裝修入住、假日偶爾來居住等。 

二、財務報告： 

1. 112年度 11-12月管理費收支情況表-截至 112/11/17 止。 

應  收  金  額 應收未收金額 

1 1 - 1 2 月 應 收 本  期(11-12) 前期(09-10) 累 計 

857,450 429,543 0 427,907 

未繳戶數 ( 前期 ) 0戶 

未繳戶數 ( 本期 ) 38戶 

已繳戶數 ( 本期 ) 47戶 

催  繳  情  形 
電 話 通 知 對講機通知 催 告 函 存 證 信 函 支 付 命 令 強 制 執 行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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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月份財務收支報告： 

   11月份收入$421,165元、支出$0元。 

   ※第一銀行竹溪分行活儲帳號 11/17餘額$ 1,393,502元。 

第一銀行定期存款明細如下: 

存單存款帳號 到期日 利率性質 期數 存單金額(二筆) 摘要說明 
利息 

合計 

單筆利息 累計利息 

60699-098205 113/01/31 機動 12 1,000,000 10月利息 1,304 5,216 

60699-098205 113/01/31 機動 12 1,000,000 10月利息 1,304 5,216 

定存金額合計 2,000,000     

10月份定期存款結存 2,070,837 

   三、社區維護保養事項： 

協力保養廠商 保養日期 執行細項說明 

新光系統(弱電) 11月 01日(三) 監控設備、弱電系統維護保養。 

幸運草園藝 11月 18日(六) 園藝植栽維護保養。 

大昇消防 11月 20日(一) 機電消防設備維護保養。 

群運環保(消毒) 11月 15日(三) 環保室垃圾兼消毒作業。 

興乘實業(汽車轉盤) 11月 29日(三) 汽車轉盤維護保養。 

富士達電梯 11月 30日(四) 各棟電梯維護保養。 

   四、管理中心工作報告： 

    (一)定期執行工作： 

項目 執行內容 備註 

1 

添加軟化鹽 
1. 11/03，添加天然鹽 A棟一包 B棟故障。 

2. 11/06，添加天然鹽 A棟一包 B棟故障。 

3. 11/10，添加天然鹽 A棟一包 B棟箱內還有。 

4. 11/14，添加天然鹽 A、B棟各一包。 

5. 11/17，添加天然鹽 A、B棟各一包。 

 
 
 
 
 

餘 19包 

2 

管理中心公告 
1. 11/03，112年 11~12月管理費繳費通知。 

2. 11/03，11月廠商保養期程表。 

3. 11/05，健身房運動聆聽音樂請戴上耳機。 

4. 11/07，社區小門陰極鎖故障。 

5. 11/14，五妃街道路施工。 

6. 11/17，第五屆第二次管理委員會議通知單。 

 

3 
添加氯錠 
     11/10圓月池 3顆、半月池 3顆。 

 
餘 150顆 

4 社區小門門鎖故障 請手扶門輕輕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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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07，崇皓興業至社區查看後回公司找料。 

2. 11/08，崇昊興業報價 5040元(含稅)提供委員參考。 

3. 11/08，會辦單已送審。 

4. 11/15，廠商到場維修完成。 

5 
A棟無障礙電梯異常有時無法關門。 

11/16，經富士達電梯派員查看判斷為紅外線光幕有灰塵造

成電梯誤判，先行將灰塵擦拭後目前正常。 
 

6 

B棟客梯六樓按鍵沒辦法按 
1. 11/14，聯絡富士達至社區維修, 11:50富士達電梯人員

至社區檢修電梯, 告知是刷卡機(弱電)有問題, 已告知

新光保全, 新光保全與富士達協調於 11/14 13:30至社

區檢修。 

2. 11/14，富士達電梯配合新光保全更換故障控制板。 

 

7 

二線控制設定 
1. 11/7，已連絡中和碁電公司電話:06-2668899安排 11/8

下午 15:00至社區教學二線控操作方式。 

2. 原訂 11/8下午三點，中和碁電公司剛電話聯絡說他們這

只是賣設備給社區，施工設定是申大，他們會幫忙把社

區的聯絡資訊給申大請申大人員跟我們聯絡約時間 12:10

與申大李冠勳聯絡李先生表示設定已經很久他也忘了怎

麼設定了，故無法前來協助，請現場同仁暫時依照管制

表手動開關。 

3. 11/11，早班安管機動人員王昶仁協助完成二線控定時設

定，後續將製作 SOP留存在社區。 

4. 11/12，已完成 SOP留存於社區電腦, 並提供給社區同

仁。 

 

    (二) 持續進行部分： 

項目 執行內容 備註 

1 11/01，住戶對講機故障送修(8042、8092、6123)。  

2 
11/17，頂樓玻璃門陽極鎖更改為磁力鎖評估，新光保全到場評

估。 

請廠商評估 A、B

棟後報價，再由

管委會決議。 

3 

B棟頂樓噴灌 
1. 11/02，聯絡幸運草查看 B棟頂樓噴灌。 

2. 11/18，幸運草查看 B棟頂樓噴灌後確認為馬達故障後續

待報價後呈委員會批示。 

A棟順便檢修查看 

4 

社區外牆清洗 
1. 11/14，民裕清潔送回已簽大樓外牆清洗彩色影印合約。 

2. 賴經理回覆他們因目前機器設備都在外面使用中暫時無法

進場清洗必須要 12/4才能進場清洗，他們會看一個月清

洗狀況如何，如清洗速度太慢他們會再加派人手全力趕在

過年前清洗完畢。 

議案五討論 

5 頂樓玻璃門地絞鏈修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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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9下午享亮玻璃再次前來拆卸檢視，已將相關狀況全數

拍照。 

2. 11/16上呈會辦單待簽核後通知廠商安排修繕。 

3. 詢問廠商維護方式以免設備再損壞。 

6 

A棟大樓一樓大門維修保養 
1.11/7，聯絡益菱工業 07-6996969詢問本月維修保養日期，惟
業務已經下班，待隔日再聯絡。 
2.11/10，已安排 11/14 10:00A棟大門廠商跟跟新光的施工商
來共同維修大門陽極鎖時好時壞的問題。 

 

   五、前期會議工作進度報告： 

項次 議案事項 執行情形 備考 

議案

092501  

管理委員交接與社區

財產清冊盤點再次檢

視確認討論案 

一、 兩本書請管理中心續查。 

二、 物品類，須請伯克錸賠償。 

1. 車道柵欄機遙控器*1、儲藏室

二鑰匙*1，請賠償給管委會。 

2. 缺少的汙水處理室鑰匙*1，清

潔人員為工作所需已先行墊

付配置，請直接給予清潔人

員。 

3. 門禁卡*18張。 

4. 小心地滑標示*1、紅色好神拖

把*2。 

三、誠美建設將再提供 10張門禁

卡，註銷舊卡*2、磁扣*3(轉交管委

會)，請管理中心規劃安排 10張磁卡

的分配與用途。 

清點中 

 

已完成 

 

10/23已完成 

 

 

 

擬定從伯克錸 10

月服務費中扣除 

 

經理*1、秘書*1、

保全*2、清潔*2、

廠商*4 

議案三 

議案
092502 

物業管理暨保全公司

續約討論案 

一、 管委會與伯克錸代表無共識，

再循討論。 

二、 11/01起已由東京都接任為社區

服務。 

1.10/04完成簽約 

2.呈請結案 

3.同意結案 

議案
092503 

幸運草園藝保養合約

續約討論案 
經討論後決議由幸運草園藝續約。 

1. 10/14完成簽約 

2. 呈請結案 

3. 同意結案 

議案
092504 

環保清運合約討論案 
經多方比價後決議與群運環保簽約並

已完成簽約。 

1. 10/16完成簽約 

2. 呈請結案 

3. 同意結案 

議案
072304 

管理費收取方式調整

討論案 

請管理中心再洽上海銀行，並與第一

銀行確認戶數、手續費與辦理方式，

待全部資料收齊後交付管委會議討

論。 

於議案 112004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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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討論事項 

【議案 112001】聯誼廳、健身房、KTV、頂樓等公共設施管理辦法修訂討論案。 

說 明：經觀察社區住戶之習慣，重新針對各項公共設施管理辦法中開放時間、收費方式、使用對象

等進行修訂討論。（附件一） 

決 議：於本次會議中，針對各項公共設施管理辦法條文討論，修正條文以紅色顯 

       示，以利住戶瞭解並遵守及管理中心管制之依據，並公告讓住戶周知。 

【議案 112002】郵件收發及委託物品寄放櫃台管理辦法討論案。 

說 明：為維護住戶權益，掛號公文書、法院通知書、傳票、存證信函等均不由管理員代收，由投遞

單位以通知書方式，通知收件人持身分證明文件、通知書至警局、郵局領取，俾免發生管

理員疏失所造成無法彌補的送達效果。 

一、 依行政程序法第 73條：於應送達處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時，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

理能力之同居人、受僱人或應送達處所之接收郵件人員。前項規定於前項人員與應受

送達人在該行政程序上利害關係相反者，不適用之。應受送達人或其同居人、受僱

人、接收郵件人員無正當理由拒絕收領文書時，得將文書留置於應送達處所，以為送

達。 

二、 民事訴訟法第 137條：送達於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者，得將

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或受僱人。故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僱用之管理員所

提供之勞務包括公寓大廈住戶接收文件者性質上應屬全體住戶之受僱人。 

三、 公寓大廈管理人員，即為住戶之受雇人，稅捐文書由其收受，送達即屬合法。 

四、 此部分有時效性；曾有案例因住戶出國不在家管理中心代收後時效已經開始計算，在

住戶 2個月回國後已超過法院出庭時間因此被通緝。 

決 議：於本次會議中，針對郵件收發及委託物品寄放櫃台管理辦法條文討論，修正條 

       文以紅色顯示，以利住戶瞭解並做為管理中心遵循管制之依據，並公告讓住戶週知（附件

二）。 

【議案 112003】管理中心申請新增 10 張門禁卡分配使用討論案。 

說 明：依 112年 09月 25日委員會議規劃社區經理 1張、秘書 1張、保全 2張、清潔 2張、廠商 4

張設定並製作領用清冊。 

決 議：為能方便現場人員作業使用，經討論後決議，依 112年 09月 25日委員會議規畫進行，但廠

商使用之 4張卡，僅限定為與社區合作之維護保養廠商、台水（電）工作人員等始得借用，

並請管理中心確實交接管制。 

【議案 112004】評估管理費超商繳費討論案。 

說 明：依據議案 072304決議，管理中心詢問等三家銀行後，針對超商繳費手續及方式提出說明供

管委會討論之參考。（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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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經討論後決議先暫緩實施，待觀察本期繳費狀況後再行討論。 

【議案 112005】外牆清潔公司再議討論案 

說 明：因目前所簽訂的廠商民裕清潔實業社預計 12/4才能進場清洗故擔心無法在過年前完成清

洗，另尋找廠商世旭企業有限公司前來為社區估價提供報價單給委員會參考是否更換廠商？

（附件四） 

決 議：目前簽訂的廠商民裕清潔企業社因已經拖延太久，難以達成農曆春節前清洗完成的目標，為

免造成住戶不便，故終止與民裕清潔企業社合約。並請管理中心與民裕清潔企業社聯絡將合

約送回，另與世旭企業有限公司簽訂清洗外牆合約。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住戶意見反映。 

戶別 意見內容與管委會回覆 

6111        

(11/03) 

管理中心無法代收現金 ex.貨到付款的包裹 or寄物收費…造成住戶很多不

便, 希望可以調整, 謝謝!! 

現狀描述 

11/3已上呈管委會，待委員討論後依指示辦理。 

11/6經理回覆住戶，經綜合評估後決議無法代收，請住戶體諒。 

11/6住戶回覆：還是覺得很不方便，還是希望管委會就此事再議。 

管委會回覆 

管理中心不再代收現金，主要是為了避免產生弊端。雖然物管與保全公

司聘人時都要求良民證，但仍不時發生侵占住戶所繳交或請轉交之費用的事

情，大家只要用「侵占管理費」當新聞搜尋的關鍵字，可發現此類事情層出

不窮。以下列出其中三例，都是由管理中心收取現金。 

 大樓保全侵佔大樓管理費 131 萬元花 11 年扣薪賠償【自由時報，

2023/03/21】 

 高市侵占住戶管理費 700 萬女管理員被判徒刑 3 年【中時新聞網，

2022/09/02】 

 社區總幹事竊占萬元管理費遭判 7 月徒刑【中時新聞網，

2018/01/21】 

本社區之前也曾發生住戶委託款項短暫消失後再出現之情形，即便最終

沒有損失，但已造成困擾與擔憂。櫃台無法代收現金的確會帶來一點點不

便，但可大幅降低侵占或失竊的風險，因此目前仍維持原議，管理中心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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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現金。現在有各種線上付款方式，近在咫尺的超商亦可貨到付款，建議

住戶多加利用。 

6083      

(11/03) 

健身房為室內開放性空間，運動聆聽音樂時請戴上耳機，以免影響他人，請

尊重共同使用此空間的人。 

現狀描述 

 1.請現場人員多注意，如有發現即予以勸導。    

 2.上呈公告，待管委會指示後公告宣導。 

 112.11.05 公告 1121105-1號發公告宣導。 

管委會回覆 
1.112.11.05 公告 1121105-1號發公告宣導。 

2.本次會議中已修改健身房使用管理辦法。 

8101 

宅配不代收款、貨到不通知、外賣也不通知、掛號也不通知、櫃台也不收現

金、造景枯黃一堆。 

請問還需要保全公司或園藝公司嗎? 

大門壞了幾天都修不好，颱風來了對面的垃圾桶沒倒大門先倒..真可笑。 

現狀描述 
已有告知貨到時會有 APP通知，但住戶希望有電話通知。 

社區小門以於 11/15維修完成。 

管委會回覆 

1. 關於管理中心不再代收現金，請參考前面說明。 

2. 關於包裹，送貨員會跟訂購者聯絡送貨時間，貨物到達後管理中心也會

透過社區的 APP 通知。關於掛號信，可分具時效性之掛號與一般掛號，

請參閱本次管委會議紀錄【議案 112002】之說明與決議，同樣也會透過

社區的 APP 通知。若住戶仍未下載社區 APP，可攜帶手機到管理中心請

求協助下載與使用教學。AI 來臨時代，社區管理智慧系統可以當作大家

熟悉人機介面的第一步，誠摯地鼓勵所有住戶多加使用。 

3. 關於外賣外送，訂購平台會有即時資訊送給訂購者，其實很容易掌握到

達時間。由於外送多發生於午餐及晚餐時間，這個時段也是管理中心較

忙碌的時段，實難以一一通知。為享受食物最佳風味，建議住戶們密切

注意外送平台資訊，親自下樓迎接美味食物。 

4. 關於造景枯黃一堆，基本上是四季循環的常態。最近大家應該都有秋高

氣爽的感受，當秋天來臨，空氣變得乾燥，樹葉裡的水分通過葉面的空

隙大量蒸發，同時由於氣溫下降、樹根作用減弱，從地下吸收的水分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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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V 室使用管理辦法 
（一）目的 

為提供社區住戶良好之交誼及休閒健身環境，使社區公共休閒設施能在妥善的維護

下充分發揮其應有且安全之功效，促進所有住戶彼此間之交流及感情的和睦並兼顧

住戶權益，以為使用管理之依據。本辦法經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其他未

盡事宜由管理委員會修訂，得隨時補充公告之。 

（二）使用與管理 

本社區公共休閒設施由管委會統籌經營與管理，並由物業管理保全合約公司的大廳

櫃檯服務人員負責執行。凡進出使用各項設施之住戶（人員），請均須遵循本辦法之

規定。住戶邀請之親友或訪客，需由住戶全程陪同方能使用，並對所有規範事項負責，

若因此造成社區或其他住戶權益受損，一概由申請使用之住戶擔負全責。 

（三）住戶使用設施之權利與義務 

1. 本社區所有公共空間全面禁煙。 

2. 本社區所有公共空間全面禁止從事商業營利行為。 

3. 本社區各項公共休閒設施對住戶採免費及部分收費使用方式，提供住戶良好的休

閒、運動、娛樂空間。 

4. 開放時間內若欲使用設施，請至大廳櫃檯登記使用之項目；使用後，請隨手關閉該

空間之冷氣、照明，若有人為損壞器材，需照價賠償。 

5. 管委會可視住戶之需求由管委會策劃開辦各項活動、才藝、運動教學班、聘請專業

師資教學，提升使用品質與促進住戶之使用意願。 

（四）違規使用之處置 

為維護其他使用者之權益，大廳櫃檯服務人員有權利要求違規之使用者停止使用社

區之各項設施，並須將違規事實告知管委會處置。若住戶違反設施使用規定者，經

管委會決議該住戶停止使用該項公共設施六個月，若累犯者則停止使用該項公共設

施，並將違反使用者予以公告。 

（五）各項公共設施使用管理 

1.開放日期:週二至週日 

     【每周一(遇國定假日比照辦理)休館，為固定保養清潔日】 

2.開放時段: 

(1) 週二至週五 09-11、12-14、15-17、18-20 

(2) 週六至週日 12-14、15-17、18-20 

3.使用規定 
(1) 預約住戶先至大廳櫃檯登記使用時段，並預付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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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租用人須為本大樓住戶(含承租人)方可申請租用。 

(3) 須由櫃檯服務人員協助開啟門禁、空調及配件設備。勿仼意開關設備，若有

損壞設備照價賠償。進入包廂請脫鞋。寵物請勿進入，禁止飲食(飲用水

可)，離開時需自行清理乾淨，將產生之垃圾帶走。 

(4) 預約以一次為限，每個時段 2小時為限，每一時段酌收「設備使用維護費」

400元，另該次預約使用完後方可預約下次。 

(5) 離場時應通知服務人員至現場檢點器具物品及設備並做成紀錄，若有損壞應

由租借人支付修復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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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身房使用管理辦法 
（一）目的 

為提供社區住戶良好之交誼及休閒健身環境，使社區公共休閒設施能在妥善的維護

下充分發揮其應有且安全之功效，促進所有住戶彼此間之交流及感情的和睦並兼顧

住戶權益，以為使用管理之依據。本辦法經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其他未

盡事宜由管理委員會修訂，得隨時補充公告之。 

（二）使用與管理 

本社區公共休閒設施由管委會統籌經營與管理，並由物業管理保全合約公司的大廳

櫃檯服務人員負責執行。凡進出使用各項設施之人員，請均須遵循本辦法之規定。各

項設施為住戶專用，為維持良好使用品質採一律禁止非住戶使用。 

（三）住戶使用設施之權利與義務 

1. 本社區所有公共空間全面禁煙。 

2. 本社區所有公共空間全面禁止從事商業營利行為。 

3. 本社區各項公共休閒設施對住戶採免費及部分收費使用方式，提供住戶良好的休

閒、運動、娛樂空間。 

4. 開放時間內若欲使用設施，請至大廳櫃檯登記使用之項目；使用後，請隨手關閉該

空間之冷氣、照明，若有人為損壞器材，需照價賠償。 

5. 管委會可視住戶之需求由管委會策劃開辦各項活動、才藝、運動教學班、聘請專業

師資教學，提升使用品質與促進住戶之使用意願。 

（四）違規使用之處置 

為維護其他使用者之權益，大廳櫃檯服務人員有權利要求違規之使用者停止使用社

區之各項設施，並須將違規事實告知管委會處置。若住戶違反設施使用規定者，經

管委會決議該住戶停止使用該項公共設施六個月，若累犯者則停止使用該項公共設

施，並將違反使用者予以公告。 

（五）各項公共設施使用管理 

1.開放日期：週二至週日 

 【每周一(遇國定假日比照辦理)休館，為固定保養清潔日】 

2.開放時間：AM06：00–PM11：00 (不接受預約，採現場登記方式) 

3.使用規定 

(1)住戶請至大廳櫃檯辦理登記使用時段(每人每次使用一小時為限，進場人數上

限為 5位，超過上限人數時，管制入場依登記順序依次陸續進場)，須由櫃檯

服務人員協助開啟門禁及室內空調。 

(2)為維護設施使用安全一百二十公分以下之兒童請勿進入以免發生安全顧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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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請勿攜帶各式飲料或食物入內(飲用水可)，使用結束後請隨手將空調關閉。若

經發現人為蓄意破壞設備需照價賠償。 

(4)運動聆聽音樂時請戴上耳機，避免影響他人。 

(5)使用健身器材前，請作暖身運動避免運動傷害。  

(6)入場者私人物品請自行保管，如有遺失自行負責，本會不負賠償責任。 

(7)使用者穿著運動服裝及攜帶運動毛巾，並請一律穿著乾淨之運動鞋入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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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誼廳使用管理辦法 
（一）目的 

為提供社區住戶良好之交誼及休閒健身環境，使社區公共休閒設施能在妥善的維護

下充分發揮其應有且安全之功效，促進所有住戶彼此間之交流及感情的和睦並兼顧

住戶權益，以為使用管理之依據。本辦法經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其他未

盡事宜由管理委員會修訂，得隨時補充公告之。 

（二）使用與管理 

本社區公共休閒設施由管委會統籌經營與管理，並由物業管理保全合約公司的大廳

櫃檯服務人員負責執行。凡進出使用各項設施之住戶（人員），請均須遵循本辦法之

規定。住戶邀請之親友或訪客，需由住戶全程陪同方能使用，並對所有規範事項負責，

若因此造成社區或其他住戶權益受損，一概由申請使用之住戶擔負全責。 

（三）住戶使用設施之權利與義務 

1. 本社區所有公共空間全面禁煙。 

2. 本社區所有公共空間全面禁止從事商業營利行為。 

3. 本社區各項公共休閒設施對住戶採免費及部分收費使用方式，提供住戶良好的休

閒、運動、娛樂空間。 

4. 開放時間內若欲使用設施，請至大廳櫃檯登記使用之項目；使用後，請隨手關閉該

空間之冷氣、照明，若有人為損壞器材，需照價賠償。 

5. 管委會可視住戶之需求由管委會策劃開辦各項活動、才藝、運動教學班、聘請專業

師資教學，提升使用品質與促進住戶之使用意願。 

（四）違規使用之處置 

為維護其他使用者之權益，大廳櫃檯服務人員有權利要求違規之使用者停止使用社

區之各項設施，並須將違規事實告知管委會處置。若住戶違反設施使用規定者，經

管委會決議該住戶停止使用該項公共設施六個月，若累犯者則停止使用該項公共設

施，並將違反使用者予以公告。 

（五）各項公共設施使用管理 

1. 開放日期:週二至週日 

     【每周一(遇國定假日比照辦理)休館，為固定保養清潔日】 

2. 開放時段： 

(1)AM10:00-PM02:00、AM11:00-PM03:00 

(2)PM05:00-PM09:00、PM06:00-PM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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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規定 

(1)預約住戶先至大廳櫃檯登記使用時段，並預付費用。 

(2)租用人須為本大樓住戶(含承租人)方可申請租用。 

(3)聯誼廳申請時段每次以四小時為原則(含準備及清潔整理時間)，每一時段租

金 3000元，保證金 3000元，費用須於申請當天繳清，每超過一小時加收 

1000元。廚餘剩食(材)需一併帶走，並經檢查場地清潔及器材無損後，則退

還保證金。有損壞器材或無法完成清潔，由保證金扣除，如不足金额則由申

請人補足。 

(4)使用時請先與大廳人員至現場了解設備、器材方可使用。 

(5)如需備餐之外燴公司，飯店人員預先做加熱料理食物請先告知，以利通知承

辦單位前來了解動線及廠商需自備之器具。  

(6)使用聯誼廳時，若住戶有邀請訪客進入本大樓，須遵守大樓各項規定，方可

進入。 

(7)聯誼廳請勿攜帶寵物進入，酒類飲料請自我節制，勿影響他人。 

(8)預約以一次為限，該次預約使用完方可預約下次。 

(9)住戶如自行發包外燴，請於預約申請時，一併將外燴廠商基本資料及宴會內

容提供社區服務中心及管委會備查，以利門禁安全管制。外燴廠商須事先到

場聽從服務人員說明設備操作方式及注意事項，並請自備鍋具及各類餐飲器

具，並請小心操作使用。使用後，外燴廠商需負責將聯誼廳清潔復歸與使用

前狀態相同。並經由服務中心人員驗查後，連同產生之垃圾包紮妥當一併帶

離本社區。設備使用不當造成損缺，外燴廠商須照價賠償。住戶亦須負連帶

賠償責任。 

(10)取消宴會訂席，請於使用三日前通知社區服務中心，如委請服務中心代為聯

繫外燴廠商而來不及以書面取消者，所生之外燴廠商費用概由委託住戶支

付。 

(11)請住戶愛惜使用設備，若有毀損設備，照價賠償；桌、椅等髒污者，依清洗

價格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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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樓空間使用管理辦法 
（一）目的 

為提供社區住戶良好之交誼及休閒健身環境，使社區公共休閒設施能在妥善的維護

下充分發揮其應有且安全之功效，促進所有住戶彼此間之交流及感情的和睦並兼顧

住戶權益，以為使用管理之依據。本辦法經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其他未

盡事宜由管理委員會修訂，得隨時補充公告之。 

（二）使用與管理 

本社區公共休閒設施由管委會統籌經營與管理，並由物業管理保全合約公司的大廳

櫃檯服務人員負責執行。凡進出使用各項設施之住戶（人員），請均須遵循本辦法之

規定。住戶邀請之親友或訪客，需由住戶全程陪同方能使用，並對所有規範事項負責，

若因此造成社區或其他住戶權益受損，一概由申請使用之住戶擔負全責。 

（三）住戶使用設施之權利與義務 

1. 本社區所有公共空間全面禁煙。 

2. 本社區所有公共空間全面禁止從事商業營利行為。 

3. 本社區各項公共休閒設施對住戶採免費及部分收費使用方式，提供住戶良好的休

閒、運動、娛樂空間。 

4. 開放時間內若欲使用設施，請至大廳櫃檯登記使用之項目；使用後，請隨手關閉該

空間之冷氣、照明，若有人為損壞器材，需照價賠償。 

5. 管委會可視住戶之需求由管委會策劃開辦各項活動、才藝、運動教學班、聘請專業

師資教學，提升使用品質與促進住戶之使用意願。 

（四）違規使用之處置 

為維護其他使用者之權益，大廳櫃檯服務人員有權利要求違規之使用者停止使用社

區之各項設施，並須將違規事實告知管委會處置。若住戶違反設施使用規定者，經

管委會決議該住戶停止使用該項公共設施六個月，若累犯者則停止使用該項公共設

施，並將違反使用者予以公告。 

（五）A棟頂樓廚房使用管理 

1. 開放日期:週六、週日、國定假日 

2. 開放時段: 10-12、12-14、14-16、16-18、18-20 

3. 使用規定 

(1)預約住戶先至大廳櫃檯登記使用時段，並預付費用。 

(2)租用人須為本大樓住戶(含承租人)方可申請租用。 

(3)申請時段每次以二小時為原則(含準備及清潔整理時間)，每一時段租金 500

元，保證金 1000元，費用須於申請當天繳清，每超過一小時加收 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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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餘剩食(材)需一併帶走，並經檢查場地清潔及器材無損後，則退還保證

金·有損壞器材或無法完成清潔，由保證金扣除，如不足金额則由申請人補

足。 

4. 使用時請先與大廳人員至現場了解設備、器材方可使用。住戶不得擅自攜帶電器設

備於公共空間使用，經發現需另外繳納公共電費補貼費用新台幣五千元作為社區

管理基金。 

5. 使用 A棟頂樓廚房時，若住戶有邀請訪客進入本大樓，須遵守大樓各項規定，方可

進入，若有影響住戶安寧則須立即離開社區。 

6. 預約以一次為限，該次預約使用完方可預約下次。 

7. 請住戶愛惜使用設備，若有毀損設備，照價賠償。 

（六）頂樓其他空間使用管理 

1. 開放日期:每日 

2. 開放時間: AM 06:00~PM 11:00   

3. 使用規定 

(1)AM 08:00前及 PM 9:00後請降低音量，勿大聲喧嘩、奔跑、蹦跳，以免影響

社區住戶休息。 

(2)限本大樓住戶(含承租人)使用，訪客須由住戶全程陪同。 

(3)禁止使用明火或電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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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  9月 19日第三屆 9 月第 1次例會修訂 

112年 11月 20日第五屆 11月第 1次例會修訂 

  

郵件收發及委託物品寄放櫃台管理辦法 
                                            

1. 管理中心依公告字第 1121029號自 112年 11月 1日不收取任何現金，包含代收

代付。 

2. 每日一般平信： 

(1)郵件送至社區後，管理中心人員即予分送各住戶郵箱。 

(2)大型無法投箱的平信：併同掛號包裹，以 APP通知住戶至管理中心領取。 

3. 掛號郵件及包裹： 

由管理中心人員登錄後，以 APP通知住戶至管理中心領取，必要時應出示領取人

身份證明，以便核對資料。 

(1)具時效性掛號信件請儘速領取： 

掛號信均為重要文件，具有時效性的郵件，例如：行政文書、報值掛號、兵

役單、存證信函、信用卡等，為明確收領時效及發放責任，管理中心通知

後，請儘快領取，以免產生不必要之爭議。3日內未領取逕行退件以免產生

糾紛。 

(2)一般掛號信件、包裹及快遞業者物件： 

因管理中心的存放空間有限，若 3 日內未領取，請物管中心再次 APP通知，

超過 7天未領取由管理中心直接電話連絡住戶儘速領取。超過 15日未領視為

廢棄物處理不得異議。 

(3)冷藏或冷凍之包裹： 

冷凍、冷藏郵件物品，請領取人於通知後 3日內，完成領件程序，逾期因而

肇生物件變質腐壞等情況，管理中心不負相關責任。超過 15日未領視為廢棄

物處理不得異議。 

(4)代收貨款郵件包裹： 

管理中心不受理代收、代付貨款郵件及包裹。 

4. 委託物品寄放櫃台： 

(1)委託人需自行通知收受人，並不得委託現金。冷凍冷藏物品 3天、一般物品 5

天超過期限仍未領取，管理中心將視同廢棄物處理，不得有議。 

(2)委託物品每日最高上限 3次(以日期為主)。 

5. 管理中心「不受理團購物品寄放」。 

 

http://www.chenmeigroup.com/blossom-mansion


 

 

1  誠美樸真社區第五屆管理委員會 

附件三 

 
銀行 第一銀行 

（竹溪分行） 
聯邦銀行 

（府城分行） 
彰化銀行 

（台南分行） 
上海銀行 

地址 大同路一段 98號 中正路 92號 中正路 88號  

超商 
手續費 

1. 每一張 2萬以下
10元手續費 

2. 每一張 2萬以上
15元手續費 

3. 分行臨櫃繳是 15
元手續費 

每一張超商收 17元
手續費 

每一張超商收 12 元
手續費 

每一張 2 萬以下 10
元手續費 
2萬以上 15元手續費 

管委會 
處理費 

每一筆 10元，社區
有 85戶，兩個月繳

一次) 
第一個月 850元 
第二個月 200元 

每月向管委會收取
200元 

  

作業時間 約半年時間 兩個禮拜 四個月時間 三-四個月時間 
 

 

 
 

 

 
 

 

 
 

 

 
 

 

 

 

 

 
 

 

 
 

 



 

 

2  誠美樸真社區第五屆管理委員會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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